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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師的時代 

——對僧傳中六朝義學論師的分析 

 

藍日昌  

沙鹿弘光技術學院通識中心講師 

 

提要：對於六朝僧侶的研究，大底集中在經典的翻譯及傳播的過程，誠然，透過東來的天竺

僧侶及西行求法的中國高僧努力，經典的數量傳播翻譯得越來越多，對於佛教的教義也就能

更清楚地呈現在中國人面前，這對於佛教在中土的傳播是很重要的一環。但有趣的是，除了

少數精熟華梵之語的天竺僧侶外，負起詮釋經典之責者卻是中土的義學論師，而遠非來華的

天竺僧侶。 

  只要翻開慧皎《高僧傳》及道宣《續高僧傳》，稍做統計義學論師的人數比例，將會對

此期高僧中成為論師、法師的人數之多遠超過其他活動類別的僧侶而感到訝異，或許可以這

麼說，六朝之際，是義學論師的時代，出色的中國僧侶幾乎都往成為論師、法師之路前進。 

  個人對此現象頗感興趣，也想瞭解促使僧侶往成為論師之路前進的背後動機為何，佛教

為何在中國能如此迅速地傳揚開來，跟這群論師是否有何關連，這是這一篇論文想探討之處。 

關鍵詞 ：義學 論師 法師 高僧傳 

 

一、前言 

  佛教自東傳中國後，從六朝至唐宋階段，可以說是發展最興盛的階段，不僅發展迅速，

而且人才輩出，光芒幾乎要掩蓋儒道二家之學[註 1]，同時佛教也由印度佛學的性質逐漸轉化

為中國佛學，這一轉變的因素，或者由於文化背景之異，或者由於理念的不同，固然顯得錯

綜複雜，個人認為要探討個中的關鍵因素，當由僧侶中扮演傳道詮釋角色的義學論師著手。 

  六朝時期已有不少記錄僧侶活動的傳記出現，如僧祐（四四五—五一八）《出三藏記集》、

寶唱《名僧傳》等，慧皎（四九七—五五四）《高僧傳》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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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漢之梁，紀曆彌遠，世涉六代，年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起，群英間出迭有其人，

眾家記錄敘載各異，沙門法濟偏敘高逸一跡，沙門法安但列志節一行，沙門僧寶止命

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論傳，而辭事闕略，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異，考之行事未

見其歸。宋臨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錄》，太原王琰《冥祥記》，彭城劉俊

《益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

陶淵明《搜神錄》，並傍出諸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見，亟多疏闕。齊竟陵文宣王《三

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錄，既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濫難求，更為蕪昧。瑯琊

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

甚眾，中書郎郄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廬山僧傳》，中書陸明霞《沙門傳》，

各競舉一方，不通今古，務存一善，不及餘行，逮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贊之

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列辭費，求之實理無的可稱。[註 2] 

  

  可見僧傳的撰述實為繁多，然而依慧皎看來，大抵是「褒贊之下，過相揄揚」，辭溢乎

情，在史傳信實這一點而言，是無可稱說的。 

  然而在眾多的僧傳中無疑要以後出的慧皎的《高僧傳》一書最享盛名[註 3]，慧皎《高僧

傳》中對於當時僧侶的活動加以記錄，並依據活動性質的不同加以分類，總共分為〈譯經〉、

〈義解〉、〈神異〉、〈興福〉、〈明律〉、〈習禪〉、〈亡身〉、〈唱導〉、〈經師〉、

〈誦經〉等十類。唐　道宣（五九六—六六七）《續高僧傳》、宋　贊寧（九一九—一○○一）

《宋高僧傳》中也沿用這種分類，只是在名目上稍有出入，而所記錄的活動性質卻是相同的，

也就是說這十種分類基本上是為撰寫僧侶活動史的學者所認可的。[註 4] 

  在這十類當中，從事教義詮釋的僧侶是很突出的一群，不僅在人數上占最多數，在活動

力表現上也是其他幾類所比不上的，因此慧皎在〈譯經〉之後，接著用五卷的份量來記錄這

一群義解論師的活動，實已看出這群論師才是六朝佛學發展的主幹。如果從另一角度來看，

這十類當中，除了〈習禪〉中的僧侶較重視禪坐修行、〈神異〉表彰僧侶的異行外，其他七

類或多或少皆與〈義解〉有關，這麼說來，從事解義的論師幾乎占僧傳的四分之三以上了，

數目頗為可觀的。 

  在慧皎所著十五卷的《高僧傳》中，〈義解〉一類即占了五卷，幾達三分之一強，在人

數比例上更高達百分之四十六左右，為何在這群僧侶中的精英竟然有這麼多的比例投入義學

研究的行列呢？從整個南北朝佛教發展的環境來看，由東晉邁入南北朝是佛教僧尼人員急速

膨脹的時代，據魏收《魏書　釋老志》所言，北魏一代僧尼總數約有二百萬，寺宇達三萬多

所[註 5]，南朝雖然沒有統計資料，但總數應不相上下[註 6]。這麼多的僧侶當然不全都為了求

法而出家，但既有這麼多的僧尼，管理及教育上便成為棘手的事了，在管理問題上還可設立

僧官制度來控制，但在教育上便無相當的國家機構來統籌規畫了，依當時的社會環境及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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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率來看，實在很難要求國家或地方政府負起教育僧尼的責任，因此負起教育僧尼責任者

便是在寺廟中從事義學研究的論師。 

  所謂義解論師即是負責為經典作註疏、詮釋發揮精義者，其成就最高者則為法師，《高

僧傳‧義解篇‧論曰》說明法師的重要性，云：  

  

但悠悠夢境，去理殊隔，蠢蠢之徒，非教孰啟？是以聖人資靈妙以應物，體冥寂以通

神，借微言以津道，託形傳真，故曰：「兵者不祥之器，不獲已而用之，言者不真之

物，不獲已而陳之。」故始自鹿苑以四諦為言初，終至鵠林以三點為圓極，其間散說

流文數過八億，象馱負而弗窮，龍宮溢而未盡，將令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

則廢指，得兔則忘蹄。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道極於篇章，存形

者謂法身定於丈六，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為人廣說，示教利熹（喜），

其在法師乎！[註 7] 

  

  這是說自佛陀悟道說法至登涅槃前，所說的經典數量極多，若不靠法師的詮釋，將使讀

者滯教於文了。而論師在性質上是非常類似於史書儒林傳中經生的角色，為經典章句詁訓，

《續高僧傳》說：「論師所設務存章句，消判生起結詞義。」[註 8]這句話最能道出其本義。

論師的最高成就則是成為一名出色的法師，負責宣法的工作。 

  以這類活動性質為主的僧侶在歷代的《高僧傳》中皆占最大多數，因此在慧皎《高僧傳》

及唐‧道宣《續高僧傳》中皆以最多篇幅來介紹這群論師，除了在人數之多令其不敢忽視外，

在從事詮釋經典教義的僧侶的確也是人才輩出。也就是說，從六朝以下，僧侶中極大多數的

精英皆從事經義詮釋的工作，那麼在解釋佛教中國化的過程中，這群論師的重要性當不容忽

視了。 

  如果類比來說，兩漢的儒學之所以能夠成功地深入各階層，該歸功於儒生在各地不斷教

化，那麼佛教之所以能夠迅速地傳播中土，並進而開花結果，轉型為漢化的佛教，這批負責

為經典作詮釋註疏發揮教義的論師當功不可沒，事實上，就這些論師的活動事跡來看，這些

論師的言行也頗類似於儒生，或則說在自覺與不自覺之間，他們並不認為出家為僧有違於儒

家價值觀的要求，甚至認為他們也是在輔翼社會的教化工作呢[註 9]！ 

二、論師的時代 

  支撐起六朝佛學研究者無疑是這一群為數龐大的論師們，在《高僧傳》中為數二百八十

七位的佛教精英中，論師就占了一百三十一位，此外，在〈譯經〉、〈護法〉等其他的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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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些該歸類為論師者[註 10]，如果加上傳中附見的義學僧侶，那麼整部《高僧傳》中所記錄

的佛教精英中遠高於一百三十一位了，如果再把《續高僧傳》中與義學有關的論師加入的話，

比例至為驚人，從六朝到隋、唐之間可以說是論師的時代。底下是一個簡表：  

   經名 

篇名 

 
譯 經 義 解 神 異 習 禪 明 律 亡 身 誦 經 興 福 經 師 唱 導 護 法 感 通 雜科聲德

高 僧 傳 35 131 20 21 13 11 21 14 11 10       
續高僧傳 15 161   95 24 12 8 12     11 78 12 

     

  上表中只統計了正傳中的人數，在每類之中，其實還有附見的人數，今一概去除，又〈亡

身篇〉，在《續高僧傳》中作〈遺身篇〉，〈誦經篇〉則作〈讀誦篇〉。如果單以《高僧傳》

的人數來看，義解論師占百分之四十六，如果把二部僧傳人數全算在一起，則義解論師占百

分之四十一，人數比例皆超過了三分之一。今統計二部僧傳分科的總人數表之如下：  

    可見從六朝至隋、唐初之間，從事詮釋經義的義解論師是僧傳中為數最多的一群。  

  以《高僧傳》中所記錄的人數與六朝百萬多人的僧侶相比，這些論師當然不算多，但若

以《高僧傳》中所記錄者當然為佛教僧團中的一時之選，卻有超過三分之一的僧侶選擇從事

詮釋經義的論師工作，這就頗令人深思了。 

  以余所見，出家僧侶中為何有這麼多人選擇論師這條路，其因不外有四：(一)這些僧侶在

出家前即已嫺熟於儒道經典的註疏，出家後，除了法事活動之外，當然會很習慣地為佛經作

註疏了；(二)僧尼員額急速膨脹，勢必需要大量的教育人員，而從事論師的工作者，勢必要負

擔起這項責任，這有如在僧團中為人師表一般，這顯然頗為符合一般俗世的價值取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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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僧團中要成名建立起一席之地，成為論師，努力註疏經典，有著作的傳世是最快的方法；(四)
南北各地盛行的法會活動及寺廟中的經義辯論，無疑也助長了論師的活動空間。 

  就論師精熟外典的情形而言，從這群論師的背景來看，可分為幾種情形，如： 

  (一)有不少是世家之後者，如釋道安（三一二—三八五），「常山扶柳人也，家世英儒」

[註 11]；竺道生（三五五—四三四），「寓居彭城，家世仕族，父為廣戚令」[註 12]；釋慧斌「初

斌父朗有子七人，家世儒宗，斌第二也」[註 13]；釋靈潤，「河東虞鄉人也，家世衣冠鄉閭望

族」[註 14]；釋慧淨，「家世儒宗，鄉邦稱美，淨即隋朝國子博士徽遠之猶子也」[註 15]；釋

亡名，「俗姓宗氏，南郡人，本名闕殆，世襲衣冠稱為望族，弱齡遁世永絕妻孥，吟嘯丘壑

任懷遊處，凡所憑准必映，美阮嗣宗之為人也，長富才華，鄉人馳舉」[註 16]。這些僧侶不是

望族之後就是儒宗之後，門風所染，當然在出家之後，有能力或有興趣從事解經詁訓的工作

了。 

  (二)大部分在出家前就已受過完整的儒學教育，如廬山慧遠（三三四—四一六），「年十

三隨舅令狐氏遊學許洛，故少為諸生，博綜六經，尤善莊老，性度弘博，風鑒朗拔，雖宿儒

英達，莫不服其深致」[註 17]；僧詮，「少遊學燕齊，遍學外典，弱冠方出家，復精鍊三藏，

為北土學者之宗」[註 18]；僧瑾，「少善莊老及詩禮，後行至廣陵，見曇因法師，遂稽首一面

伏膺為道，遊學內典，博涉三藏」[註 19]；釋道判（五三二—六一五），「三歲喪親，十五遊

學，般涉史籍，略綜儒道，十九發心出家，投于外兄而剃落焉」[註 20]；釋本濟（五六二—六

一五），「年爰童丱，智若成人，齒胄之初，橫經就業，故於六經三史皆所留心，雖云小道，

略通大義，故庠熟倫侶重席請言」[註 21]。這些僧侶既有教育的背景，對於傳統經疏之學本就

嫻熟，出家後從事義學注疏講經的工作，自是駕輕就熟了。 

  (三)即使幼年即生活在寺院中者，寺院通常也會施行僧俗並行的教育政策，亦即一方面傳

授佛經，另一方面卻也同時講授儒家的經典，以致於這群僧侶所受的儒家教育程度之深並不

亞於俗家人士，如僧濟，「從遠公受學，大小諸經及世典書數，皆遊鍊心抱，貫其深要」[註 22]；

道融，「十二出家，厥師愛其神彩，先令外學，往村借《論語》，竟不齎歸，於彼已誦，師

更借本覆之，不遺一字，既嗟而異之，於是恣其遊學，迄至立年才解英絕，內外經書闇遊心

府」[註 23]；曇徽，「年十二投道安出家，安尚其神彩，且令讀書，二三年中學兼經史，十六

方許剃髮」[註 24]。這種內典外典並重的現象乃因是六朝僧侶除了對內宣法之外，還須面對世

俗人士，內外並重是有必要的，但也不是每個僧侶都有這個機會的，至少是對讀書有興趣或

是讀書的料子，才能獲得栽培，因此這些受過教育的僧侶，其文史方面的底子不比世俗子弟

差。 

  (四)甚至有些論師在出家前即以儒學學養之深而聞名於世，如道寵本名張賓，為北方大儒

熊安生弟子，本已是一代大儒，並有弟子千餘人，魏收、邢子才並為其弟子，張賓中年後也

出家為僧；又僧盛，「講說為當時元匠，又特精外典，為群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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脇。[註 25]」、僧範（四七六—五五五）本名李洪範，出家前已是與張賓齊名的儒者，云：「幼

遊學群書，年二十三備通流略，至於七曜九章天竺咒術，諮無再悟，徒侶方千指掌解頤誇矜

折角，時人語曰，相州李洪範，解徹深義，鄴下張賓生領悟無遺，斯言誠有旨矣，兼以年華

色美都無伉儷之心，思附法門燒指而修供養，年二十九栖遲下邑聞講《涅槃》」，輒試一聽

開悟神府，理思兼通，乃知佛經之祕極也，遂投鄴城僧始而出家焉。」[註 26]既是碩儒出身，

很難想像不從事註疏的工作。 

  從僧傳來看，這群論師大部分都是出自中上階層的家族，寒門出身者並不多見[註 27]，因

此這群論師其實本身即已嫺熟於儒家註疏之學，出家後，內外之學共修，一般的法會活動之

餘，當然也是習慣於為佛經作經疏吧！個人認為這是另一種儒家註疏之學精神的呈現。 

  又在六朝之時，僧侶的活動如果根據《高僧傳》所分為十類的話，其中〈譯經〉一項必

須精通華梵之語，又須曉暢文辭，是一種非常高度專業的活動，並不是每個人都能勝任的，

又〈神異〉一項則是一群言行奇特的僧侶的記錄，當然也不是任何僧侶所能承擔，〈明律〉、

〈習禪〉二類則須苦行清修，也非大多數僧侶所能做得到的，〈亡身〉篇所記皆為法殉身，

若不是情非得已，大概也沒有僧侶想殉身吧！另外〈唱導〉、〈興福〉、〈經師〉則是比較

符合一般僧侶的活動，但如果仔細看這十類的話，除了〈譯經〉、〈神異〉這二類之外，其

他八類末必性質不重疊，也就是說像被歸類在〈習禪〉、〈明律〉、〈唱導〉、〈亡身〉、

〈興福〉、〈經師〉之中的僧侶，他們平常未必就不從事經典詮釋的工作，如果這樣看的話，

從〈義解〉以下之七類皆可看作是論師的另一種活動，這樣說來，論師人數在《高僧傳》中

就占了最大的比例了。 

  但不管怎麼說，以當時的文字識字率而言，能直接閱讀經典者恐怕有限，所以僧侶的經

典教育恐怕很吃力了，而詮釋經義本就是一種很專業的知識活動，所以這群論師出家之後，

就大量投入經義的詮釋，此外僧侶的教育工作以及對外法會的進行，也都須要這群論師，否

則寺院的活動很多就進行不下去了。[註 28]從另一個角度來看，《高僧傳》中所列的高僧或許

不全然是名副其實，但至少也是當時活躍的佛教精英，而若無明顯的著作或事跡留下，是否

優秀也頗難取捨吧！也因此名列《高僧傳》的高僧以詮釋經教的論師占最多的比例了。 

  可以想像在寺院的活動中，論師是一群很重要的成員，論師優秀者則成為法師，法師可

以面對信徒講經說法，因此可以獲得信徒的信賴，也因此可以獲得相當多的資源，這種回報

的呈現除了地位的提昇之外，最實際的還是信徒的供奉，我們只要搜索一下六朝時期的法師

在講經說法之後所獲得的報償即可得知，如慧基（四一二—四九六），「基師慧義，既德居

物宗，道王荊土，士庶歸依，利養紛集，以基懿德可稱，乃攜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

物近盈百萬」[註 29]；釋德美，「所以每歲禮懺將散道場，去期七日苦加勵勇，萬五千佛日別

一遍，精誠所及多感徵祥，自爾至終，千有餘遍，故默之弘獎福門，開悟士俗，廣召大眾，

盛列檀那，利養所歸，京輦為最」[註 30]；也有見利養之豐而啟入道之心者如曇無讖，「六歲

遭父喪，隨母傭織毾毯為業，見沙門達摩耶舍，此云法明，道俗所崇，豐於利養，其母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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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以讖為其弟子」[註 31]。可見身為法師利養之盛足以使人欣羨。也由於法師所獲得的供養之

盛，甚至也引起了反省如此豐厚的供養到底是助道或妨道呢？因此僧傳中也特別標明了一些

優秀的論師對供養處理的態度，如僧嵩謂弟子慧稜（五七六—六四○）說「夫講說者應如履劍，

不貪利養，不憚劬勞，欲得燈傳多於山寺，讀經法事並為物軌，如為一人，眾多亦然，如此

可名報佛恩也」[註 32]；淨影寺慧遠，「勇於法義，慈於救生，戒乘不緩，偏行拯溺，所得利

養並供學徒，衣盋之外片無留惜」[註 33]，這些都是比較可取的，反推則可知當法師大宣法螺

所獲得的利養實多。 

  同時從另方面來看，法師在僧侶中的身分地位就如俗世中的儒學教師，同樣是為人師表，

只不過是在不同的層面而已，不管從世俗的社會價值觀或從僧侶群中的地位表徵來看，成為

論師無疑是最合適的專業工作，如道安，「安外涉群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

者，皆依附致譽」[註 34]；廬山慧遠，「遠內通佛理，外善群書。夫預學徒莫不依擬，時遠講

喪服經，雷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註 35]；曇遷（五四二—六○七），「尋下敕為第四

皇子蜀王秀，於京城置勝光寺，即以王為檀越，敕請遷之徒眾六十餘人，住此寺中受王供養，

左僕射高熲、右衛將軍虞慶則、右僕射蘇威、光祿王端等，朝務之暇，執卷承旨，四門博士

國子助教劉子平，孔門俊又，屈膝餐奉」[註 36]；寶亮（四四四—五○九），「黑白弟子三千

餘人，諮稟門徒常盈數百」[註 37]；法通，「白黑弟子七千餘人」[註 38]；慧集，「每一開講，

負帙千人」[註 39]；道猛「開講成實，序題之日，帝親臨幸，公卿皆集，四遠學賓負帙齊至」

[註 40]；曇衍，「自齊鄭燕趙皆履神化，雖遭緣阻，安苦無倦，常隨義學千僧有餘，出家居士

近於五百」[註 41]。觀此參學人數之眾，國家館學諸生不過以百人而言，在人數上絕對比不上

的[註 42]，因此論師的地位實不亞於碩儒。 

  又法師上焉者可以進入京師，為帝王師或為帝王家僧受特別之供奉，如法寵（四五一—

五二四），「上每義集，以禮致之，略其年臘，敕常居坐首，不呼其名號，為上座法師，請

為家僧，敕施車牛人力衣服飲食，四時不絕」[註 43]；僧遷，「武帝以家僧引之」[註 44]；慧

超（？—五二六），「天監年中帝請為家僧」[註 45]；法雲（四六七—五二九），「尋又下詔

禮為家僧，資給優厚，敕為光宅寺主，創立僧制，雅為後則，皇太子留情內外，選請十僧入

於玄圃，經於兩夏不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雲居上首偏加供施，自從王侯逮于榮貴莫不欽

敬」[註 46]；不僅可為帝王的家僧，也可為貴族的家僧，如曇瑎，「內史令蕭琮，合門昆季祖

尋義學，屈禮歸心奉以家僧」[註 47]，成為貴族或帝王的家僧所獲得崇敬是無比的，而也只有

法師才有此機會，因為能夠成為一名優秀的法師都是在內典外學上有成之人，與帝王貴族之

家是比較談得下去的。 

  其次至少可以留在京師講經說法，所獲得的資源與地位的尊崇也絕非其他類別的僧侶可

比，如僧慧，「齊初刺為荊州僧主，風韻秀然，協道匡世，補益之功，有譽遐邇，年衰常乘

輿赴講，觀者號為禿頭官家」[註 48]；禿頂官家意指其地位宛如帝王了；又地位尊崇者莫過於

慧嵩與僧旻（四六七—五二七）二人，僧傳謂慧嵩，「統解小乘，世號毘曇孔子，學匡天下

眾侶塵隨」[註 49]，可見論師的地位可上躋儒家之孔子，不過慧嵩還只是高昌國的西域人；而



《普門學報》第 11 期 / 2002 年 9 月                                                第 8 頁，共 19 頁 

論文 / 論師的時代——對僧傳中六朝義學論師的分析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據說僧旻晚年回故鄉時「二郡迎候，舟檝滿川，京師學士，雲隨霧合，中途守宰莫不郊迎，

晉陵太守蔡撙出侯門迎之，歎曰：昔仲尼素王於周，今旻公又素王於梁矣」[註 50]，這又是擬

僧旻如孔子，自來中國論師地位之高莫過於此了。因此或從為法宣教，或從祿利之途而言，

在僧團中擔任論師其實是最好的發展之道。 

  此外，遍布南北各地的講肆及盛行的法會活動，也促使了僧侶投入義解論師的行列，雖

然六朝是一個亂世紛爭，動盪流離的世代，但除了因政權的更替或偶然的南北相戰外，基本

上南北各自維持一偏安穩定的局面，僧侶人數激增，而各地的寺宇自然地形成了佛學講習的

場所，尤以京師重地更是講肆遍布[註 51]。另外，若論師自覺學有所成，也可另立門戶開堂講

學，因此講肆遍布各地，這種講肆的結構可能像唐、宋演藝場所的瓦肆一樣，是在人潮來往

之處，隨時可以搭建起來。 

  南北政府對僧侶雖有嚴格的管理政策，但似嚴實鬆，由僧傳的資料來看，僧侶可以自由

地遊歷各講肆，以遍聽各法師的詮釋經義，如釋慧弼，「天嘉元年遊諸講肆，旁求俊烈備見

百梁，悟茅茨之陋，頻涉三休，恨土階之鄙，乃去小從大，徙轍舊章」[註 52]；釋慧淨（五七

八—？），「遊聽講肆，諮質碩疑，徵究幽微，每臻玄極，聽《大智度》及餘經部，神釆孤

拔，見聞驚異，有志念論師，馳名東夏，時號窮小乘之巖穴也，乃從聽習《雜心》、《婆沙》，

學周兩遍，大義精通，根葉搜求，務括清致，由是嘉聲遠布，學徒欽屬」[註 53]；釋曇遷，「後

歸鄴下，歷諸講肆，棄小專大，不以經句涉懷」[註 54]，因此論師有很多的講肆可以聽學，在

講肆之間的講學既是自由的也是競爭激烈的，因為隨時都會面臨不同意見僧侶的挑戰。 

  民間有遍布的講肆，南北政府也不時地舉辦法會的辯論活動，在法會的活動中，寺院固

可設法會，貴族也可開立法會，法會的開設是相當自由的[註 55]，法會舉辦頻繁，提供論師活

動的空間[註 56]。由於參與者僧俗皆可，有時候甚至連俗家人士中學有專精者也可以開講，法

會活動中既是建立聲名權威之處，也是後進建立聲望的場所，所以這是很激烈的學術活動，

焉得不吸引僧徒競往論師之路走去呢？ 

  就抵抗外侮而言，當漢末佛教勢力逐漸龐大之後，已造成一特定的勢力，但同時僧尼人

數激增又常有僧俗雜居的現象，往往激化了社會的衝突，儒佛道三家之間的爭論時而興起，

或從對社會的影響，或從文化之爭，或從理論的優劣上來論諍。當面對這些爭論時，最能派

上場面的就是這群論師，因為唯有這群論師在學養上才足以對抗儒道的攻擊。 

  在《高僧傳》及《續高僧傳》的〈義解篇〉中的論師大底給時人很好的印象，評語一般

說來都是以正面者多，因為這群論師大都是學問有成的學問僧，大都深通三教之學，所以往

往可以與士大夫相談甚歡，而士大夫也頗願與這些在經義學有學專精的論師來往，當然在法

會、辯論時也唯有這群精通三教之學的論師才能擔起護法的責任了。南北朝的政府雖然崇佛

者多，但也不忘對佛教加以管制，此所以有僧官、僧正的制度，甚至帝王也想親自成為宗教

的領導者，如北周武帝雖曾發動滅佛事件，但其原先的設計中卻是欲把帝王成為佛教的領導



《普門學報》第 11 期 / 2002 年 9 月                                                第 9 頁，共 19 頁 

論文 / 論師的時代——對僧傳中六朝義學論師的分析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者；梁武帝信佛甚為虔誠，但也曾想以帝王之尊自居僧正，把僧尼的行為儀行歸入政府管轄，

這二件事雖然都沒有成功，但事發當時，不少論師參與護法辯論之中。此外，三教之間為了

文化、社會、勢力之間而產生的辯論，更依賴這群論師了，所以整體說來，不管是從求法或

世俗價值取向來說，成為論師是僧人提高地位最好的目標。 

三、義學研究的幾個階段 

  自漢末至隋唐間，佛教經典義學研究約可以東晉道安法師為分界，自漢末至東晉道安法

師時實為義學研究的蒙昧時期，自道安至羅什法師之時為義學研究興盛時期，羅什法師之後

則是南北佛學各自發展的時期，隋唐之後，則已進入義學研究的宗派時期了。隋唐之後的義

學為另一課題，非此處所欲探討的主題，此處先討論六朝義學研究的情形。 

  道安法師之前的佛教經典的研究活動並不興盛，一來經典數量不多；二來天竺義學師匠

來華不多，而來華的天竺僧侶也因語言溝通不良的關係，通常並不負責講解經典的工作，所

以中土僧侶師憑無人，若有疑問，也只能師心揣摩經義，常易造成紛爭；三來此時並未產生

專業研究佛典義學的僧侶，僧侶大都兼業俗典的講授，有些僧侶甚至是以儒學講授而名聞一

時的。 

  以經典的數量而言，據《高僧傳‧譯經》所載，在道安法師之前雖已有《維摩經》、《法

句經》、《法華經》、《大般涅槃經》、《瑞應本起經》、《安般守意經》、《道行經》等

經典譯出，不過若不是譯語不佳，就是卷數殘缺，甚少完本者，天竺經典雖也陸續翻譯進來，

不過進度就是太慢了些，而且通常都是被動地等天竺僧侶夾帶經典進來，始有人從事翻譯的

事業，政府機構尚未介入翻譯的事業，當然進度就不快了。 

  同時此期來華的天竺僧侶中以義學聞名者也寥寥可數，據說僧伽提婆（Sajghadeva）可

能是第一位來華的天竺義學僧侶，僧叡〈毘摩羅詰堤經義疏序〉說道：  

  

此土先出諸經，於識、神、性、空、明言處少，存神之文其處甚多，《中》、《百》

二論文未及此，又無通鑒，誰與正之？先匠所以輟章遐慨思決言於彌勒者，良在此也。

自提婆已前，天竺義學之僧並無來者。[註 57] 

  

  僧伽提婆之前並無天竺義學僧侶來華者，此句論斷稍嫌武斷了些，來華的天竺僧侶之所

以無法在義學上有特出的表現，大底由於語言不通的問題，例如漢地沙門之始的攝摩騰（？—

七三）就精通大小乘經，但彼時「大法初傳，未有歸信，故蘊其深解，無所宣述」[註 58]，攝

摩騰是否精通華語未可知，但也是精通大小乘經，然由於彼時因緣未至，所以在義學上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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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大的表現。又安清（Anqing）「博曉經藏，尤精阿毘曇學，諷持禪經，略盡其妙」[註 59]，

但也是到中土多年後才通習華言，又曇柯迦羅、康僧鎧、曇帝、帛延等人活動在漢末魏初時

期，譯出律學的經典後，就不知所終，中土僧侶要向其請教，自是不可能的事了。[註 60] 

  像這類來華宣譯經典後不知所終的僧侶尚有僧伽跋澄（Samghabhuti）「備習三藏，博覽

眾典，特善數經，闇誦阿毘曇、毘婆沙，貫其妙旨」[註 61]；曇摩難提（Dharma-nandi）「遍

觀三藏，闇誦《增一阿含經》，博識洽聞，靡所不綜」[註 62]；而曇摩耶舍（Dharma-yacas），

「善誦毘婆沙律，人咸號為大毘婆沙」[註 63]，初達廣州時已八十五歲了，想來華語能力也有

限，不久也回國了。又帛尸梨密多羅在東晉時雖有高名，與諸清流貴族周旋，但從不善華言，

交談尚須傳譯人員，又所學也以咒法為主，以胡唄之學傳響於世[註 64]，想來在義學上的表現

也有限。  

  《高僧傳‧譯經》中所列的來華天竺僧侶大都有相同的遭遇[註 65]，語言不通對來華僧侶

想在義學上有所表現的窘境，又可從求那跋陀羅（三九四—四六八）的傳記看出，《高僧傳》

卷三〈求那跋陀羅〉傳說： 

  

常令弟子法勇傳譯度語，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

即旦夕禮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擎一人首，來至其前曰：「何

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劍易首更安新頭，語令迴轉曰：

「得無痛耶？」答曰：「不痛。」豁然便覺心神悅懌，旦起道義，皆備領宋言，於是

就講。[註 66] 

  

  當然傳中所言是較為神奇了些，但也可知道，在經典數量逐漸多了之後，中土人士對這

群天竺僧侶的要求便不僅是譯經而已，更要求能解答經義，到底由天竺僧侶來解釋經義應更

能符合原義才對，然而如此一來，天竺僧侶不善於華言的困境立時顯現出來，想來當時像求

那跋陀羅的例子應更多才對。 

  因此來華僧侶之中，通曉義學者應不在少數，但都礙於言語不通之故，而無法親自解答

經義，僧伽提婆是精通華、梵二種語言的，亦能在譯經過程中直譯為晉語，並能親自督導義

學沙門在江洛左右共譯出眾經百餘萬言[註 67]，成就不可說不高，因此義學沙門有疑義自然可

以向其請教，此所以僧叡認為僧伽提婆為來華第一位義學沙門之意吧！ 

  不過在西晉之時，可能由於經典數量不多，僧侶人數也未達一定的人口比例，所以僧侶

的主要工作恐怕還是在於讚頌、行儀等法事的進行，經教的詮釋尚未活動重點所在，所以很

少僧侶是以專業的論師聞名的，通常在講經的活動中也常常講解一些儒道之類的經典，也就

是說是三教共修的。例如法雅，「外典佛經遞互講說」[註 68]；竺潛（二八六—三七四），「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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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講席三十餘載，或暢方等，或釋老莊，投身北面者，莫不內外兼洽」[註 69]；道安，「內外

群書略皆遍睹，陰陽算數亦皆能通」[註 70]，且在長安時「外涉群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

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致譽」[註 71]；廬山慧遠，「內通佛理，外善群書，夫預學徒莫不依擬，

時遠講喪服經，雷次宗、宗稟等，並執卷承旨」[註 72]；僧盛，「又特精外典，為群儒所憚。

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相脇」[註 73]，可見這些僧侶在講學時不限佛典，信徒來求學時也不僅是

學佛學而已，佛學俗典應眾要求，義學僧侶皆要能應付自如，甚至也可以與士族談論老莊玄

理。 

  西晉初時，造成僧侶必須三教之學皆能共講，其因除了弘法的需要之外，其實最大的原

因在於經義不明，大家只能各憑興趣自行摸索，符合經義與否，大家並無把握，例如〈于法

開傳〉中說于法開常與支遁爭「即色空義」，不過大家似都偏向支遁，法開則相當不服氣，

因此當支遁在山陰講《小品》時，于法開便命弟子法威「道林講，比汝至，當至某品中，示

語攻難數十番，云：『此中舊難通。』威既至郡，正值遁講，果如開言，往復多番，遁遂屈，

因厲聲曰：『君何足復受人寄載來耶？』」[註 74]以支遁的實力當不致不如法威，但對法威的

論詰也只能詞窮厲聲責問，原因實為「此中舊難通」；如果反過來說，支遁去責難于法開，

法開定然也是無法解答的。 

  由此延伸而出的是，彼時盛行一時的《般若經》，對經中「空」義的解釋就有六家七宗

的不同，按彼時清談盛行之故，《般若經》所盛談的空理頗能與道家哲學相配合，所以清談

之士也喜研究《般若經》，但對《般若經》中所述之「空」理應就如何解釋則各家眾說紛紜，

據說彼時有六家七宗的詮釋的不同[註 75]，這些現象其實在在都說明了經典研究詮釋的困難在

於師憑無依，所以各人只好以各自的觀點去詮釋了。 

  慧皎認為佛典義學的研究要自道安之時起才算有了重大的進展，的確，道安之前各論師

不僅各抒胸臆，師憑無依，偽經間出，造成經義詮釋的紛歧，此外為了利於佛教的推行，也

有藉儒道之學來詮釋佛經者，以使信徒更易於瞭解佛經的教義，當然對佛教的推行更有利了，

這種詮釋方法稱為「格義」[註 76]，大概效果不錯，所以有不少僧侶就以這種方式來詮釋佛經。

但道安發現不管是格義佛學或以《般若經》的空無之義來與玄學相接，雖有助於佛教勢力的

推展，但對經義的本身已造成曲解[註 77]，如此一來勢必無法正確理解佛陀的教誨，而拘謹守

舊的僧侶也執守己見，對經義的探討同樣不甚著力[註 78]。同時道安之前雖已有些僧傳的產

生，但對佛經傳譯的經過，偽經的問題並無僧侶進行分析者，所以道安立志要為佛經作經錄，

並重新認真地研究經義。 

  格義佛學促使國人對佛教的認識的功過很難說明，因為佛教到底是外來的宗教，用格義

的方式來詮釋是比較容易使中印的觀念觸合，但中印的語言系統本就不一樣，有些語詞是無

法用中國的語言翻譯的，勉強翻譯的結果，不是語詞感覺怪異，就是同一語詞經由不同的譯

者而往往有不同的譯語。僧祐曾統計歸納前後十幾條譯語的不同之處[註 79]，茲列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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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譯 眾祐 扶薩 各佛 無著果 摩納 濡首 光世音 須扶提 舍梨子 背捨 

新譯 世尊 菩薩 辟支佛 阿羅漢 長者 文殊 觀世音 須菩提 舍利佛 解脫 

  所謂新譯是指羅什的舊本新譯，新譯、舊譯有這麼大的差異，僧侶的學養差參不齊，很

容易造成望文生義的錯誤詮釋。道安法師雖排斥格義佛學，但卻不禁止其弟子慧遠法師用此

方法來講學，正是看出此項理想與現實的歧異處。  

  道安法師在社會亂離中不忘為弟子進行經典講解的工作，同時為之前所流傳於世的經典

作分類、寫經序，並把可疑的經典分析出，不與眾經雜混[註 80]。在被俘至北方之時，又借助

苻堅對他的信任，以政府的力量搜集原典或招納天竺僧侶以進行翻譯的工作，同時其弟子慧

遠大師也在南方的廬山東林寺，積極尋找原典，引介天竺僧侶南下以進行翻譯、詮釋的工

作[註 81]，道安的另一些弟子也繼續散佈各方傳揚佛法，道安師徒的貢獻對佛教的推廣影響甚

鉅。 

  在道安去世十年之後，鳩摩羅什法師也到了長安，道安與羅什雖未識面，但已彼此知其

盛名，道安尚勸請苻堅務必請得羅什來長安，羅什也知長安有道安其人，一向願來長安與道

安共事，但由於時局的阻隔，羅什來華時已是另一番政局了。羅什的來華對中土的僧侶是一

件震撼之事，因為羅什法師是第一位來華的僧侶中精通大小乘佛學且精通華梵各國語言的第

一人，中土僧侶第一次有機會親自向天竺僧侶請益，實為一時之盛事。在羅什法師的領導之

下，長安成為當時研究佛學的重鎮，羅什法師不僅翻譯新的經典，同時對舊譯的經典中若譯

語不佳者，也進行重譯的工作，使其語辭通順[註 82]，不僅如此，羅什是一面翻譯，譯畢就開

始為諸生講解經義，中土僧侶第一次能由天竺僧侶中聆聽講解，自然遠勝於中土僧侶的向壁

造車來得確實，之前爭論的經義在羅什面前也可以獲得裁決。同時在羅什法師的領導之下，

南北各地對經義研究有興趣的僧侶都齊集在羅什門下，據僧傳所言一時竟然有三千弟子之

多，這之中秀傑者如竺道生、僧肇、慧觀、慧叡等人，連廬山慧遠法師也透過弟子向其請教

經義[註 83]。 

  羅什對培養人才也不遺餘力，因為每次在翻譯經典時，動用的義學論師往往達千人之多，

例如慧觀〈法華宗要序〉云：  

  

秦弘始八年夏，於長安大寺集四方義學沙門二千餘人，更出斯經，與眾詳究，什自手

執胡經，口譯秦語，曲從方言而趣不乖本。[註 84] 

  

  僧叡〈思益經序〉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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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遇鳩摩羅什法師於關右，既得更譯梵音，正文言於竹帛，又蒙披釋玄旨，曉大歸於

句下，于時諮悟之僧二千餘人，大齊法集之眾，欣務難遭之慶，近是講肆之來，未有

其比。[註 85] 

  

  僧肇〈維摩詰經序〉又云：  

  

以弘始八年，歲次鶉火，命大將軍常山公左將軍安城侯，與義學沙門千二百人，於常

安大寺請羅什法師重譯正本，什以高世之量，冥心真境，既盡環中，又善方言，時手

執胡文口自宣譯。[註 86] 

  

  可見對義學有興趣的僧侶都齊集長安，參與這難得的盛會。 

  如果只是單純的譯經工作實不需這麼多的義學沙門，可見這是四方雲集過來的義學沙

門，因為羅什譯經的同時也常親自講解，這些義學沙門恐是聽講的成份要多些。然而不管如

何，這些義學沙門皆是一時之選，因此在羅什門下先後出現不少優秀的論師，這些論師對後

來義學研究的貢獻甚鉅。經過道安及羅什的努力，長安義學的研究風氣為一時之冠。 

  羅什譯經工作之後，一些重要的經典大底皆已譯出，除了舊本新譯之外，對於新經的譯

出也不遺餘力，僧傳中明載者有《摩訶般若波羅蜜經》、《金剛般若波羅蜜經》、《十住經》、

《法華經》、《維摩經》、《思益經》、《首楞嚴經》、《持世經》、《佛藏經》、《菩薩

藏經》、《遺教經》、《莊嚴菩提心經》、《諸法無行經》、《呵欲經》、《自在王經》、

《燃指因緣經》《觀小無量壽經》、《新賢劫經》、《禪經》、《禪祕要法經》、《禪要解》、

《彌勒成佛經》、《彌勒下生經》、《十誦律》、《十誦戒本》、《菩薩戒本》、《大智度

論》、《成實論》、《十住毘婆沙論》、《中論》、《百論》、《十二門論》等[註 87]。透過

這些經典，詮釋者漸多起來，佛教經典的要義也已彰顯而出，也奠基了將來宗派佛學發展的

基礎。 

  同時南北各地也培養出不少的論師，這些論師分別在各地從事經義詮釋的工作。但由於

在羅什去世不久，法事已逐漸衰頹[註 88]，不久劉裕攻入長安，赫連勃勃也破長安，西秦、後

魏之爭相繼而起，北方隨即陷入政治的爭戰之中，徒眾四散各地，例如道融、僧嵩入彭城，

卑摩羅叉、僧導入壽春，慧叡、慧觀、慧嚴、僧業南下至建業，其他散跡山林者當不計其數。

南北政爭不止，阻絕了南北佛學的交流，所以形成南北各自發展的情形。一般說來，北方的

義學活動較注重於地論、攝論方面的經論，南方則以《涅槃經》、《法華經》、《成實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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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研究風氣最為興盛。所以後來成實論學、天台宗、三論宗之學興起於南方，而華嚴宗、

法相宗之學興起於北方，這不是沒有緣故的。 

  南北義學各自發展的結果，導致對經典的詮釋，南北看法有時呈現各異其趣的情形，有

時也會有南北僧侶各自鄙視對方的詮釋觀點的現象[註 89]。雖然如此，慧皎總結了六朝義學發

展的情形，最後說：  

  

其後，荊陝著名，則以翼、遇為言初；廬山清素，則以持、永為上首；融、恒、影、

肇德重關中；生、叡、暢、遠領宗建業；曇度、僧淵獨擅江西之寶；超進、慧基乃揚

浙東之盛。雖復人世迭隆，而皆道術懸會，故使像運餘興，歲將五百，功效之美，良

足美焉。[註 90] 

  

  這是道安之後，道安弟子曇翼、法遇[註 91]在荊州長沙寺之地弘法，廬山之地則有慧永（三

三二—四一四）於西林寺弘法，並邀請慧遠（三三四—四一六）同住廬山東林寺，這是廬山佛

法大行的開始，而慧遠的弟弟慧持（三三七—四一二）始則在廬山，最後入蜀住龍淵寺弘法，

關中之地則有羅什弟子曇影、道融、道恒、僧肇（三八四—四一四）[註 92]等人在長安關中之

地弘法，僧淵（四一四—四八一）、曇度（？—四八九）則在豫章弘法[註 93]，超進與慧基二

人則在浙東之地弘法。而義學論師的現象，透過這群僧侶在南北不懈地傳法，佛教才能迅速

地傳揚各地。 

  南北義學的重新交流是在隋朝統一中國之後才開始，當時的長安一地又重新聚集了南北

各地的義學高僧，齊聚一堂，共相辯論，不同的意見逐見匯聚，去異存同，這是自羅什法師

之後，長安佛學研究最興盛的時期，同時也為唐以後的宗派佛學奠下基礎，三論宗、天台宗、

華嚴宗皆在此時漸漸成形，甚至法相宗、禪宗、淨土宗也在此時完成建立宗派佛學的基礎，

歷時三百餘年的義學論諍終於有了結果。  

  

【註釋】 

[註 1] 道謙，《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第九十一則說：「王荊公一日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年生孟子，

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公曰：『豈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曰：『誰？』文定公曰：『江西

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丹霞、雲門。』荊公聞舉，意不甚解，乃問曰：『何

謂也？』文定公曰：『儒門淡薄，收拾不住，皆歸釋氏焉。』公欣然嘆服。」見《大正藏》第四十七冊，

第九五四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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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 《高僧傳》卷十四，《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一八頁中。王巾所撰者為《法師傳》十卷，已佚，此外，

未入列者尚有梁‧斐子野《眾僧傳》二十卷、梁‧虞孝敬《高僧傳》六卷。 

[註 3] 《高僧傳》卷十四的王曼穎序云：「……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例，

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秀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孤錄，唯釋法進所造，王

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立而不就，梁來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蘭既同法

濟之責，孝秀染毫復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更恨煩冗，法師此製，始所謂不刊

之鴻筆也。」見《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二二頁下。 

[註 4] 在慧皎之前尚有寶唱的《名僧傳》把僧侶的活動分為十八類如：外國法師、神通弘教外國法師、高行中

國法師、隱道中國法師、中國法師、律師、外國禪師、中國禪師、神力、兼學苦節、咸通苦節、遺身苦

節、守素苦節、尋法出身苦節、造經像苦節、造塔寺苦節、導師、經師等，這種分類顯然不佳，慧皎才

合併歸納為十類。 

[註 5] 魏收，《魏書‧釋老志》云：「魏有天下，至於禪讓，佛經流通，大集中國，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

千九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後，天下多虞，王役尤甚，於是所在編民，相與入道，假慕沙門，實避調役，

猥濫之極，自中國之有佛法，未之有也，略而計之，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餘。」 

[註 6] 據唐‧法琳（五七二—六四○）法師《辯正論》卷三所載，南朝梁之時，寺院已達二千八百四十六所，

但個人以為這應是王都附近之數而已，以全國未列入統計的寺宇數量而言當非此數。法琳之記載見《大

正藏》第五十二冊，第五○三頁中。 

[註 7]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八二頁下—三八三頁上。 

[註 8] 《續高僧傳》卷三十〈釋寶巖〉《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七○五頁中。 

[註 9] 《顏氏家訓‧家訓歸心篇》云：「內外兩教本為一體，漸極為異，深淺不同，內典初門設五種之禁，與

外書（仁義禮智信）五常符同，仁者不殺之禁也，義者不盜之禁也，禮者不邪之禁也，智者不酒之禁也，

信者不妄之禁也，至如畋狩、軍旅、宴饗、刑罰，因民之性不可卒除，就為之節使不淫濫耳。」收於《廣

弘明集》卷三，《大正藏》第五十二冊，第一○七頁中。 

[註 10] 例如帛遠法師雖列入〈譯經〉之中，但從僧傳言其「研味方等，妙入幽微，世俗墳素，多所該貫，乃於

長安造築精舍，以講習為業，白黑宗稟，幾且千人」。《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二七頁上，實應列入

〈義解〉中。 

[註 11] 《高僧傳‧義解二》，《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五一頁下。 

[註 12] 《高僧傳‧義解四》，《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六六頁中。 

[註 13] 《續高僧傳》卷二十，《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五九一頁下。 

[註 14] 《續高僧傳》卷十五，《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五四五頁中。 

[註 15] 《續高僧傳》卷三，《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四一頁下。 

[註 16] 《續高僧傳》卷七，《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八一頁中。 

[註 17] 《高僧傳‧義解二》，《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五七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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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8] 《高僧傳‧義解四》，《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六九頁下。  

[註 19] 《高僧傳‧義解四》，《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七三頁下。 

[註 20] 《續高僧傳》卷十二，《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五一六頁下。 

[註 21] 《續高僧傳》卷十八，《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五七八頁上。 

[註 22] 《高僧傳‧義解三》，《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六二頁中。  

[註 23] 《高僧傳‧義解三》，《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六三頁中。 

[註 24] 《高僧傳‧義解二》，《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五六頁中。 

[註 25] 《高僧傳‧義解五》，《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八一頁上。 

[註 26] 《續高僧傳》卷八，《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八三頁中。 

[註 27] 蒲慕州，〈神仙與高僧—魏晉南北朝宗教心態試探〉一文中分析說在高僧傳其背景身份確知來自上層者

有二十三人，確知來自平民或貧苦家庭者有十人，其他雖出身不明，但從高僧傳的敘述大底也出自中上

層者多。以南北朝的社會狀況而言，若非中上層的知識份子，大概也不會從事詮釋註疏的工作吧！蒲先

生一文收於《漢學研究》第八卷第二期。 

[註 28] 《續高僧傳‧義解四‧法上傳》說：「故魏齊二代歷為統師，昭玄一曹純掌僧錄，令史員置五十許人，

所部僧尼二百餘萬。」《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八五頁上、中。也就是說有登記的僧尼就達二百萬人

之多，要投注多少的心力於教育僧尼上就須龐大的義學論師了，北方如此，南方也是有相同的困擾。 

[註 29] 同 [註 25] ，第三七九頁上。 

[註 30]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六九七頁上。 

[註 31] 《高僧傳》卷二，《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三五頁下。 

[註 32]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五三七頁上。 

[註 33]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九二頁上。  

[註 34]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五三頁上。 

[註 35]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六一頁上。 

[註 36]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五七三頁上。 

[註 37] 《高僧傳‧義解五》，《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八一頁下。 

[註 38] 《高僧傳‧義解五》，《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八二頁中。 

[註 39] 《高僧傳‧義解五》，《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八二頁下。 

[註 40] 《高僧傳‧義解四》，《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七四頁上。 

[註 41] 《續高僧傳‧義解四》，《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八七頁中。 



《普門學報》第 11 期 / 2002 年 9 月                                                第 17 頁，共 19 頁 

論文 / 論師的時代——對僧傳中六朝義學論師的分析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註 42] 《梁書‧儒林傳》云：「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草創，日不暇給，以迄于宋、齊，國學時或開

置，而勸課未博，建之不及十年，蓋取文具，廢之多歷世祀，其棄也忽諸。鄉里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

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眾，後生孤陋，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六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

愍之，詔求碩學，治五禮，定六律，改斗曆，正權衡。天監四年，詔曰：『何謂也？』二漢登賢，莫非

經術，服膺雅道，名立行成。魏、晉浮蕩，儒教淪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異，

收士得人，實惟醻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興沈峻、

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數百生，給其餼廩。」儒學人數寥寥可數。 

[註 43]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六一頁中。 

[註 44]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六一頁下。 

[註 45]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六八頁中。 

[註 46]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六四頁中。 

[註 47]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六七○頁上。 

[註 48] 同 [註 25] ，第三七八頁中。 

[註 49]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五○八頁下。 

[註 50] 《續高僧傳‧義解初》，《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六二頁下。 

[註 51] 《續高僧傳‧義解六‧靖嵩》云：「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略計四千，見住僧尼僅將八萬，

講席相距二百有餘，在眾常聽出過一萬。」《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五○一頁中。 

[註 52] 《續高僧傳》卷九，《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九五頁上。 

[註 53] 《續高僧傳》卷三，《大正藏》第五十冊，第四四二頁上。 

[註 54] 《續高僧傳》卷十八，《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五七一頁下。 

[註 55] 《續高僧傳‧釋立身》卷三十云：「時江左文士多興法會，每集名僧連霄法集，導達之務偏所牽心，及

身之登座也創發謦咳，砰磕如雷，通俗斂襟，毛豎自整，至於談述業緣布列當果，冷然若面，人懷厭勇。」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七○四頁上。 

[註 56] 隋統一南北後，由政府主辦的法會更是盛況空前，如《續高僧傳》卷八描述淨影寺慧遠云：「又以興善

盛集法會是繁，雖有揚化終為事約，乃選天門之南大街之右，東西衝要遊聽不疲，因置寺焉，名為淨影，

常居講說，弘敘玄奧辯暢奔流，吐納自深宣談曲盡，於是四方投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大正藏》

第五十冊，第四九一頁上。 

[註 57] 文見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八，《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第五十九頁上。 

[註 58] 《高僧傳‧譯經上》，《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二二頁下。 

[註 59] 《高僧傳‧譯經上》，《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二三頁中。 

[註 60] 《高僧傳‧譯經上》，《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二五頁上。 

[註 61] 《高僧傳‧譯經上》，《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二八頁上、中。 



《普門學報》第 11 期 / 2002 年 9 月                                                第 18 頁，共 19 頁 

論文 / 論師的時代——對僧傳中六朝義學論師的分析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註 62] 《高僧傳‧譯經上》，《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二八頁中。 

[註 63] 《高僧傳‧譯經上》，《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二九頁中。 

[註 64] 《高僧傳‧譯經上》云：「密性高簡不學晉語，諸公與之語言，密雖因傳譯，而神領意得頓盡言前，莫

不歎其自然天拔悟得非常，密善持咒術，所向皆驗，初江東未有咒法，密譯出《孔雀王經》明諸神咒，

又授弟子覓歷高聲梵唄，傳響于今。」《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二八頁上。 

[註 65] 除了以上所舉之外，譯出《十誦律》的曇摩流支最後不知所卒，曾為鳩摩羅什師父的佛陀耶舍也是不知

所終，佛馱什譯出《彌沙塞律》，也是不知所終，浮陀跋摩譯出《毘婆沙》，後不知所終。 

[註 66] 《高僧傳‧譯經下》，《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四四頁中。 

[註 67] 《高僧傳‧譯經上》，《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二九頁上。 

[註 68] 《高僧傳‧義解一》，《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四七頁上。 

[註 69] 《高僧傳‧義解一》，《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四七頁下。 

[註 70]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五二頁下。 

[註 71] 《高僧傳‧義解二》，《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五三頁上。 

[註 72] 《高僧傳‧義解三》，《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六一頁上。 

[註 73] 《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八一頁上。 

[註 74] 《高僧傳‧義解四》，《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五○頁上、中。 

[註 75] 據梁‧釋寶唱〈續法輪〉所引劉宋‧釋曇濟〈六家七宗論〉說：「論有六家，分成七宗，一、本無宗，

二、本無異宗，三、即色宗，四、心無宗，五、識含宗，六、幻化宗，七、緣會宗。」寶唱之〈續法輪〉

文見於安澄《中論疏記》卷三，《大正藏》第六十五冊，第九十三上。 

[註 76] 按《高僧傳‧義解一‧竺法雅》中說：「少善外學，長通佛理，衣冠士子咸附諮稟，時依門徒，並世典

有功，未善佛理，雅乃與康法朗等，以經中事數擬配外書，為生解之例，謂之格義，乃毘浮相曇等，亦

辯格義以訓門徒。」《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四七上頁。 

[註 77] 《高僧傳‧義解二‧釋僧先》云道安與僧先說：「安曰：先舊格義於理多違。先曰：且當分析逍遙，何

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理教，宜令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大正藏》第五十冊，頁三五五頁

上。 

[註 78] 《高僧傳‧義解二‧釋道安》云：「于時學者多守聞見，安乃歎曰：『宗匠雖邈，玄旨可尋，應窮究幽，

遠探微奧，令無生之理宣揚季末，使流遁之徒歸向有本。』」《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五一頁下。 

[註 79] 見僧祐，《出三藏記集‧前後出經異記第五》卷一。 

[註 80] 《高僧傳‧義解二‧釋道安》云：「自漢魏迄晉，經來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說，後人追尋莫測年代，

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錄，眾經有據，實由其功。」《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

五二頁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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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1] 《高僧傳‧義解三‧慧遠》云：「初經流江東多有未備，禪法無聞，律藏殘闕，遠慨其道缺，乃令弟子

法淨、法領等遠尋眾經，踰越沙雪，曠歲方反，皆獲梵本得以傳譯。」又禮請得北方的天竺僧侶如佛馱

跋陀羅等南下傳揚禪法，又請得僧伽提婆重譯《阿毘曇心》及《三法度論》，使得這些學問得以在南方

傳揚，其功甚偉。 

[註 82] 《高僧傳‧譯經中‧鳩摩羅什》中說羅什「既覽舊經，義多紕僻，皆由先度失旨，不與梵本相應，於是

興使沙門僧 、僧遷、法欽、道流、道恒、道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什旨，更令出《大品》，

什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異舊者，義皆圓通，眾心愜伏，莫不欣讚。」《大正藏》第五十

冊，第三三二頁中。 

[註 83] 《高僧傳‧譯經中》：「于時四方義士，萬里必集，盛業久大于今咸仰，龍光釋道生，慧解入微，玄搆

文外，每恐言舛，入關請決，廬山釋慧遠，學貫群經，棟梁遺化，而時去聖久遠，疑義莫決，乃封以諮

什。」《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三二頁中。 

[註 84]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八，《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第五十七頁中。 

[註 85]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八，《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第五十八頁上。 

[註 86] 僧祐，《出三藏記集》卷八，《大正藏》第五十五冊，第五七八頁中。 

[註 87] 《高僧傳‧譯經中》，《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三二頁中。 

[註 88] 姚興，〈與安成侯書〉云：「吾曾以己所懷，疏條摩訶衍諸義，圖與什公平厥衷，遂有哀故，不復能斷

理，未久什公尋復致變，自爾喪戎相尋，無復意事，遂忘棄之。」《廣弘明集》卷十八，《大正藏》第

五十二冊，第二二八頁上。 

[註 89] 《高僧傳‧義解五‧僧宗》中說：「先是北土法師曇准聞宗特善《涅槃》，迺南遊觀聽，既南北情異，

思不相參，准乃別更講說，多為北土所師。」《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八○頁上，可見南北交流中斷

的結果，已造成南北各有所習的局面。 

[註 90] 《高僧傳‧義解五》，《大正藏》第五十冊，第三八三頁上。 

[註 91] 曇翼與法遇皆為道安弟子，《高僧傳》卷五有傳，曇翼卒年不詳，年八十二，而法遇卒年六十餘。又慧

遠弟子中也有曇翼者，容易與此混淆。 

[註 92] 曇影於《高僧傳》卷六有傳，卒年七十餘，道融亦於《高僧傳》卷六有傳，但道融最後是在彭城之地弘

法。 

[註 93] 僧淵與曇度在江西弘法，這一條資料恐怕有誤，因為《高僧傳》卷八即言僧淵為曇度之師，但二人弘法

之地卻是在北魏，因為魏孝文帝仰慕二人，所以二人在北方弘法，並非在江西弘法，但如此說來，慧皎

對自己的敘述卻未作說明。 


